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⾏⾞糾紛被告強制罪

如果⾏⾞遭挑釁，攔下對⽅報警（算追⾞追到巷⼦他⾃⼰往旁邊靠），我報警後對⽅強制要離開，我⽤
⾁⾝擋住⾞前⾯，請問對⽅告我強制罪是否合理？

 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2 留⾔： 0 

2020-08-14 09:46

提問⼈您好，就您的問題簡單回覆如下，但因為每⼀個個案中的事實都不相同，仍建議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。

 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刑事犯罪 ∕ 妨害⾃由 2020-08-06 07:53

什麼叫作強制罪？
強制罪的意思是透過物理上的強制⼒，影響到別⼈的⼼理⾃由或者⾝體的限制，強迫別⼈做什麼事或不能
做什麼事，這樣就會構成強制罪[1]。
然⽽，限制到別⼈的⾝⼼⾃由，其實是⼀件很常⾒的事。例如排隊買東⻄的時候會讓排在後⾯的⼈等待、
買⾛限量版的商品會讓別⼈買不到，這些⾏為是不會被處罰的。⾏為是否會成⽴強制罪，必須要看強制的
⾏為跟所要追求的⽬的之間，是不是超越了⼀般社會⼤眾可以容忍的程度[2]。

遇到⾏⾞糾紛時，阻⽌別⼈離去可能構成強制罪嗎？
實際遇到⾏⾞糾紛時，為了釐清責任歸屬，或者需要糾紛的雙⽅等警察或保險⼈員抵達現場，通常會很怕
對⽅離開，讓相關的調查沒辦法順利進⾏。然⽽拉住別⼈⾞⾨或抓住別⼈⾝體，不許對⽅駕⾞離開[3]；
⾃⾏駕駛⾞輛逼⾞，阻⽌對⽅離開[4]；甚⾄使⽤更強烈、更可能造成傷害的⽅法阻⽌對⽅離開[5]，都是
可能構成強制罪的。
相關法院⾒解認為，⾏⾞糾紛原則上應該要以理性、平和的⽅式處理，⽽不是使⽤可能限制他⼈⾝⼼⾃由
的⼿段，且在道路上作出如下⾞理論、逼⾞等舉動，可能會造成其他⽤路⼈的不便與危險，所以會成⽴強
制罪。
如提問⼈提到的情況，可能會被認為是惡意逼⾞，這時就有強制罪的嫌疑，所以如果對⽅對提問⼈提告強
制罪，就需要接受調查，由檢察官、法官根據個案情況判斷提問⼈是否成⽴強制罪。

可能的作法

遇到⾏⾞糾紛時較好的做法
遇到⾏⾞糾紛時，相關的刑事責任依據個案情況，可能包含傷害[6]、毀損[7]、肇事逃逸[8]，以及⺠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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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腳

侵權責任[9]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[10]等問題。⽽若要避免對⽅離開現場、求償無⾨，可能的⽅法，
是透過⾏⾞紀錄器或者調閱附近的監視器[11]，取得⾏⾞糾紛的影像；或者拍攝對⽅的⾞牌號碼，事後
再到警局報案。相對於直接逼⾞或擋住去路，可能有觸犯強制罪的⾵險，取得證據並報案是⽐較好的作
法。

建議尋求專業律師提供適合個案的法律服務
⽽提問⼈所討論的部分，因為涉及到個案情形，以及在您的個案中是否及如何訴諸具體的法律⾏動。例
如如何撰寫法律書狀、如何舉證、以及過程中可能有需要注意法律上時效、規費的問題，這些都需要提
供法律服務的專業⼈⼠，視您的具體情況提供諮詢或服務。
法律百科是共享知識的平臺，並未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服務媒合。建議您參考問答：《除了在法律
百科網站提問與直接找律師協助以外，請問哪裡可以找到⾯對⾯法律諮詢的管道？》當中列出的法律諮
詢資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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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04條：「
I 以強暴、脅迫使⼈⾏無義務之事或妨害⼈⾏使權利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
⾦。
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

[1]

   許澤天（2020），《刑法分則（下）⼈格與公共法益篇》，⾴193-194。[2]

   臺灣臺南地⽅法院109年度簡字第2392號刑事判決、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中簡字第708號刑事
判決。

[3]

   參考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簡字第873號刑事判決、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易字第798號刑
事判決。

[4]

   實務上甚⾄有逼⾞，並且拿辣椒⽔威嚇的例⼦，就被判決犯強制罪，⾒臺灣桃園地⽅法院109年度桃
簡字第1808號刑事判決。

[5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77條：「
I 傷害⼈之⾝體或健康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犯前項之罪，因⽽致⼈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三年以上⼗年以下
有期徒刑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284條：「因過失傷害⼈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⼗萬元以下罰⾦；致重傷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6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54條：「毀棄、損壞前⼆條以外之他⼈之物或致令不堪⽤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
⼈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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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⾏⾞糾紛，強制罪，⾞禍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185條之4：「駕駛動⼒交通⼯具肇事，致⼈死傷⽽逃逸者，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
期徒刑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
I 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
他⼈者亦同。
II 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⺠法第191條之2：「汽⾞、機⾞或其他⾮依軌道⾏駛之動⼒⾞輛，在使⽤中加損害於他⼈者，駕駛
⼈應賠償因此所⽣之損害。但於防⽌損害之發⽣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9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：「
I 汽⾞駕駛⼈駕駛汽⾞肇事，無⼈受傷或死亡⽽未依規定處置者，處新臺幣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
鍰；逃逸者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⼀個⽉⾄三個⽉。
II 前項之汽⾞尚能⾏駛，⽽不儘速將汽⾞位置標繪移置路邊，致妨礙交通者，處駕駛⼈新臺幣六百元
以上⼀千⼋百元以下罰鍰。
III 汽⾞駕駛⼈駕駛汽⾞肇事致⼈受傷或死亡者，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，並通知警察機關處
理，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⾞及現場痕跡證據，違反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。但肇事致
⼈受傷案件當事⼈均同意時，應將肇事汽⾞標繪後，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。
IV 前項駕駛⼈肇事致⼈受傷⽽逃逸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；致⼈重傷或死亡⽽逃逸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
，並不得再考領。
V 第⼀項及前項肇事逃逸案件，經通知汽⾞所有⼈到場說明，無故不到場說明，或不提供汽⾞駕駛⼈
相關資料者，吊扣該汽⾞牌照⼀個⽉⾄三個⽉。
VI 肇事⾞輛機件及⾞上痕跡證據尚須檢驗、鑑定或查證者，得予暫時扣留處理，其扣留期間不得超過
三個⽉；未經扣留處理之⾞輛，其駕駛⼈或所有⼈不予或不能即時移置，致妨礙交通者，得逕⾏移置
之。
VII 肇事⾞輛機件損壞，其⾏駛安全堪虞者，禁⽌其⾏駛。」

[10]

   內政部（n.d.），《⺠眾調閱監視器須符合哪些規定？員警需如何協助？》。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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